
租車須知 

1. 承租人須年滿二十歲，請準備身分證/護照，有效駕照/國際駕照 

2. 預約訂車後，訂金 500 元請於下訂後二日內付清，否則不予以保留，訂金入

帳後，訂單隨即成立(如有同時有兩組客人訂同款車，於訂金先收到方優先

為準)，透過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到指定帳戶，匯款後請來電告知姓名與帳

號後五碼 

3. 超過預定取車時間一小時，且未事先通知者，視同取消訂車，本公司得以轉

租他人，如欲異動取車日期，優惠另議。變更訂車，請於取車時間三日前通

知租賃公司，租賃公司將訂金予以保留 30 日(自取車日起算)， 超過 30 日

後及春節期間本公司恕不接受任何退款及延期之服務。 

4. 線上訂車時，預約之「車型等級」若含多種車款可選擇，則依調度提供同等

級車輛，如預訂車輛遇不可抗拒因素無法出車時，本公司也會以同等車輛替

代或退回預訂金，將有專人提前與您確認租車事宜。 

5. 取消訂單手續費收取說明: 承租人未依約定時間取車，則依下表向承租人酌

收營業損失費用。若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如自然災害(颱風、地震、洪水等)直

接或間接影響租車行程，交通中斷，無法成行，則可全額退費或訂金予以保

留,憑訂金匯款單永久有效。  

※取消交易須酌收營業損失： 

於預定取車日 10 日內或不通知取消，訂金無法退還，但可抵用下次租金，

保留權利２個月 

於預定取車日 10 日前(含第 10 日)取消(不含取車當日)，扣除匯款交易手

續後退 100%。 

6. 小客車 5~9 人座租賃以最低租金 1000 元起（第一天的頭 6小時內），即商務

６小時(限平日)內以最低租金成本計算，自駕租車一天是指二十四小時計算，

如超過 1 天後,每一小時以日租金十分之一計算，超過３０分鐘不足１小時

以１小時計，如欲租用短於一天之客戶或當日租車並還車之客戶，請來電諮

詢優惠內容！例如, 若您是 3月 3 日下午 1:00 拿到 Toyota VIOS 租用車一

台, 則您可以租用到 3/4 的下午 1:00,這樣只算 1日的租金。 

註：貨車、遊覽車不在此限制；包車附司機以一天 8小時計算 

7. 租賃車險種: 強制險, 第三人殘廢或死亡，每人最高理賠新台幣二百萬 , 

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20 萬元。 

8. 如需信用卡付款，須親臨公司辦公室辦理。 


